
指南地址:ht 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guide/114 4 0300693981103B34 4 2014 04 4 01001

事项版本：113
温馨提示1：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温馨提示2：此事项在线办理的账户可信等级需达四级以上。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
住房公积金）

日常用语 按月,非按月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承诺办结时
限

1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
限

3
（工作日）

到办事现场
次数

0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无 办件类型 即办件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实施主体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是 在线预约地
址

https://gjj-nbp.z jj.sz .
gov.cn/SWTFW?login
Type=1&menuid=04
00&&gdbsTokenId=n
ull

实施编码 11440300693981103B
3442014044010

业务办理项
编码

11440300693981103B
344201404401001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

基本编码 442014044010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版本 113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0300693981103B 网办深度 IV级 委托部门 无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无 全程网办

跨境通办 无 全程网办

省内通办 无 全程网办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市级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审批服务形
式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业务系统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与管理系统

审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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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自然人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其他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无

受理条件

（1）本人或其家庭成员（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偿还购买本市范围内（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贷款本息的缴存职工。
（2）夫妻共同办理的或贷款信息属于配偶的，配偶本人需共同在《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个人授权、承诺书》签字。
（3）纯公积金贷款的申请人可登录“广东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在线办理。

提取规则：
1.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合计仅有一套住房（本市范围内、不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每月可提取额不超过职工月实际还贷额；
2.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合计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本市范围内、不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每月可提取额为申请当月应缴存额的60
% ，但不超过职工月实际还贷额；
3.2010年9月30日起，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范围内、不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第三套及以上住房
（本市范围内、不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不予提取。

业务办理须知：
1.职工办理提取之前，请核对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合同编号、贷款用途、签订日期等要素的完整性，如有缺漏请贷款银行予以补
充或提供相关证明。
2.纯公贷、组合贷、商转公贷款申请还贷提取的，需提供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抵押合同，或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
或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合同，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提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无须加盖贷款银行印章。
3.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的职工，若仅针对原商业贷款或仅针对新的公积金贷款办理还贷提取的，只需按照需要办理提取的贷款类型提供
材料即可。
4.职工与非家庭成员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若从职工的个人征信报告中无法获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信息，则须由能获取
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信息的共同借款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柜台进行书面授权。
5.一笔个人住房贷款具有多个借款人的，且多个借款人非同一家庭成员，职工及其配偶申请还贷提取的期间，其他共同借款人不得再
申请还贷提取，若职工发生此提取情形的，视为已征得其他共同借款人同意。
6.职工对房产数量有异议的，可通过“i深圳”APP首页搜索“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或我市房产查档网点查询实际房产数量并打印其全部
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证明（查询截止日期距申请提取时间应当相隔在30天之内)，再预约到银行
网点或到管理部现场取号办理。
7.【温馨提示】因证照系统升级，身份证免提交及在线委托功能暂停使用。
委托他人办理时须提供： 经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件原件。在线授权：职工委托他人办理公积金业务时，可
通过“i深圳”APP在线授权，选择“授权公积金管理中心代办事项”和要办理的业务，被委托人无需提交双方身份证原件和授权委托公证
书原件。（在线授权暂时仅支持广东省户籍居民）
8.缴存职工在深汕特别合作区购买住房的，需要申报本市范围内（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家庭名下房产套数，可按照《深圳市住房公
积金提取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办理本业务。
9.职工签订协议当月发生过其他形式提取（除大病、低保、社保存量提取外），自次月起每月将核定的可提取额转入职工住房公积金
联名卡账户。职工当月未发生其他形式提取且在20日前（含20日）签订协议的，公积金中心自当月起每月将核定的可提取额转入职
工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户；职工在20日后签订本协议的，公积金中心自次月起每月将核定的可提取额转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户
。
10.职工与配偶同时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应当确定与其配偶的按月还贷委托提取顺序，如职工与配偶非同时委托提取住房公
积金的，提取顺序以职工及其配偶签订协议的先后顺序为准。
11.已按组合贷或商转公签订按月还贷委托提取协议，且在2019年12月以后单独结清公贷或商贷部分的，协议不会自动终止。两者均
结清的，协议自动终止。

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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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中心为受理中心：我中心跨省通办专柜受理异地缴存申请人的签订按月还贷委托提取协议申请，对申请人的身份及申请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及邮递方式代为向属地中心发送该申请。请属地中心根据当
地政策为申请人办理该业务。我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通过申请人的预留手机号通知申请人办理结果。
2.我中心为属地中心：我中心收到异地中心发来的深圳缴存职工签订按月还贷委托提取协议，确认异地中心移交的业务申请材料合规
，即可为办理签订按月还贷委托提取协议业务。
3.目前，福田管理部、宝安管理部、龙岗管理部可受理跨省通办业务申请。
4.“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可在各地公积金中心管理部领取。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住房公积金小程序，进入“业务办理”-“本地提取”，选择“按月还贷委托提取（纯公贷）”。
2受理：系统当场自动受理。
3审核：系统当场自动审核。 
4审批：符合办理条件的，系统当场审批通过。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审批当场审批不通过。
5办结：审批通过后业务当日办结。
6送达：系统当场自动出业务受理回执，申请人自行打印。

线下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szzfjsj）或银行自助终端，选择“签订还贷委托提取协议（按月）“，填报
相关信息后提交。系统当场审核申请，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到预约柜台办理。审核不通过的，退回重新填报相
关信息。
2 受理：柜员当场检查申请材料，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给予受理；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
或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当场更正的，当场更正
后予以受理。
3 审核：柜员当场进一步审核材料后在业务系统录入相关材料信息。
4 审批：符合办理条件的，柜员录入系统后当场审批通过。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审批不通过并当场告知审批不通过的原因。
5 办结：审批通过后业务当场办结。
6 送达：申请人当场领取业务受理回执。

步骤

收件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文建力等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1.申请事项不符合办理条件或相关法律规定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

审批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1

受理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
2.根据一次性告知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当场给予受理。

审批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2

审查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审批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 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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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办理条件的，给予当场办理。

审批标准：

复核审查步骤提出的初步意见。

4

制证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打印住房公积金业务受理回执。

送达方式：

当场办理，扫描归档。

5

送达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经办柜员

办理结果：领取住房公积金业务受理回执

送达方式：

当场领取。

6

材料清单

序号 ”쀀



法律法规名
称：
深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关于
印发《深圳
市住房公积
金提取管理
规定》的通
知

依据文号：
深公积金规
〔2019〕1
号

条款号：
第十六条第
一款第（三
）项

条款内容：
职工在住房
公积金业务
网点申请提
取住房公积
金的，应当
提交下列基
本材料： 深
圳市住房公
积金提取申
请表。

颁布机构：
深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

2 深圳市住房公
积金还贷委托
提取协议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申
请表格文书

材料形式：纸
质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职工签订《深圳市住房公积
金还贷委托提取协议》后，每月委托住
房公积金中心从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

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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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抵押合同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纯公贷：深圳市个人住房
公积金借款抵押合同或深圳市个人住房
公积金借款合同原件一份或复印件一份
，均无法提供的可以由柜员查询获取。 
2、组合贷：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合同或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一份或复印件一
份，均无法提供的可由柜员查询获取。 
3、商业贷款：住房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
原件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提
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但须加盖贷款银
行印章）。 4、商转公贷款：办理商转
公贷款的原个人住房贷款合同和抵押合
同原件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
提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但须加盖贷款
银行印章）；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借

款抵押合同-适用于商转公抵押贷款原件
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提供上
述材料的复印件无须加盖贷款银行印章

）。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4 住房贷款合同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纯公贷：深圳市个人住房
公积金借款抵押合同或深圳市个人住房
公积金借款合同原件一份或复印件一份
，均无法提供的可以由柜员查询获取。 
2、组合贷：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合同或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一份或复印件一
份，均无法提供的可由柜员查询获取。 
3、商业贷款：住房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
原件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提
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但须加盖贷款银
行印章）。 4、商转公贷款：办理商转
公贷款的原个人住房贷款合同和抵押合
同原件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
提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但须加盖贷款
银行印章）；深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借

款抵押合同-适用于商转公抵押贷款原件
一份（如无法提供原件的，只需提供上
述材料的复印件无须加盖贷款银行印章

）。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5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结婚证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职工已婚，但婚姻信息联网
核查失败，或查询结果与系统预留信息

不一致的，需提供结婚证原件。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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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偶身份证件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
偿还配偶住房贷款的，须提供配偶身份
证原件。若因配偶死亡无法提供配偶身
份证的，可使用配偶的死亡证明或者户

籍注销证明代替。 2. 委托配偶办理的，
须提供配偶的身份证原件。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信息：居民身份证

10 共同借款人身
份证件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需提供原件。职工与非家庭
成员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
，若从职工的个人征信报告中无法获取
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信息，则须由能获取
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信息的共同借款人，
携带身份证原件到柜台进行书面授权。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11 居民身份证件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需提供原件。 2.大陆居民
使用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及外籍人士需
提供开户时使用的证件。港澳台地区居
民及外国人士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
港澳地区居民提供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
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提供台湾居民往来
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已登记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作为辅助证件的，可以提供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其余外国人士提供

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信息：验原件。





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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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授权委托证明
材料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委托配偶办理时须提供： 
（1）结婚证原件（婚姻登记地在广东省
内的无需提供，如联网查询无法核查的
仍需提供）； （2）配偶身份证件原件
； （3）配偶办理变更还贷委托提取顺
序的，无需提供结婚证； （4）配偶办
理终止还贷委托提取的，且未共同签订
委托提取协议的，需提供结婚证办理。 

2.委托他人办理时须提供： （1）经公证
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2）受

托人身份证件原件。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说明： 已关联电子证照  表示该材料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表示该材料可以免提交，办事无需提交原件

温馨提示：空白表格和示例样本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

收费项目信息

不收费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199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条款号 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

颁布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实施日期 1999-04-03

条款内容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行下列职责：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三）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
四）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五）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六）编制住房公积
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
五条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核实，并出具提取证明。 职工
应当持提取证明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
理支付手续。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

实施依据

实施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 深公积金规[2019]1号

条款号 第四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4-09-01

条款内容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以下简称职工）可以按照本规定中的住房消费情形和其他情形申请提取住
房公积金。职工每年度均可以按照本规定提取一定额度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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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依据
2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依据文号 深府（2010）176号

条款号 第四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政府

实施日期 2010-12-20

条款内容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实施依据
3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 深公积金规[2019]1号

条款号 第五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4-09-01

条款内容 第五条　职工及其家庭成员发生下列住房消费情形之一的，职工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　　（一）购买住房（含商品住房、政策性住房或者保障性住房，下同）；　　（二）支付
房租；　　（三）偿还购买本市范围内住房的贷款本息；　　（四）其他住房消费。

实施依据
4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 深公积金规[2019]1号

条款号 第九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4-09-01

条款内容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购买本市范围内住房的贷款本息的，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合计仅有一
套住房时，每月可提取额不超过职工月实际还贷额；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合计有两套及以上住
房的，每月可提取额不超过申请当月应缴存额的百分之六十，且不超过月实际还贷额；2010年9
月30日起，职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包括异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不
予提取。　　职工本人或者其家庭成员应当是前款规定中应偿还贷款本息住房的权利人。本条第
一款规定中职工选择按月还贷委托提取的，每月提取一次；未选择按月还贷委托提取的，每年度
申请提取一次，提取申请应当自每次还贷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　　本条规定中的每月可
提取额应当根据职工住房贷款银行或者征信系统提供的还贷数据，经公积金中心审查后确定。

实施依据
5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

依据文号 深府（2010）176号

条款号 第十四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政府

实施日期 2010-12-20

条款内容 公积金中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委托银行开展归集、提取等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并与受委托银
行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受委托银行开展归集、提取等住房公积金业务的义务及责任。　　 受委托
银行应当接受公积金中心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受委托银行挪用住房公积金或者承办的住房公积金
业务经考核后不合格的，公积金中心应当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受委托银行应当在规定时限内
移交住房公积金及相关资料。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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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与监督方式

办理窗口

平安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吉祥路173号新亚洲花园A1平安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暂不受理异地购房业务）
办公电话：0755-2895200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三号线吉祥站D出口；周边公交站台:龙城中学站/新亚洲花园站/紫薇步行街站/公园大地公交站。 途经公交:833路、
M458路、M319路、M220路、深惠2线、802路，M280路、M277路、M501B路、351路、M458路（其他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
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zjj.sz.gov.cn/xxgk/ywwd/jctq/
）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农业银行华侨城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接到兴隆街1号汉唐大厦二楼农业银行华侨城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暂不受理异地购房业务）
办公电话：0755-3668560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罗宝线华侨城站B出口；周边公交站点-华侨城地铁站。途径公交：101路，323路，324路，328路，70路，M433路
，M487路（其他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
http://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中国银行深圳上步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1006号航都大厦一楼中国银行深圳上步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暂不受理异地购房业务）
办公电话：0755-2233852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上海宾馆后面，可乘104、219、303、215等路车在华富路口下车，或103、12、3、K103、223等在上海宾馆下车。地
铁1号线：“华强路站”，B出口；地铁2号线“华强北站”，C出口。（其他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
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宝安管理部）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288号宝源华丰总部经济大厦东侧2楼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宝安管理部）综合
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958252

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同心路1号市信访大厅B103室
电话：0755-82017000（咨询）， 0755-82018000（收案
室）
网址：http://sf.sz.gov.cn/

部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88号
电话：0755-82679751
网址：http://www.shenpan.gov.cn/

咨询电话
：

咨询地址
：

咨询网址
：

微信号：

信函地址
：

0755-12329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各综合窗口及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银行网点各综合窗口，详见：
http://zjj.sz.gov.cn/xxgk/ywwd/jctq/。

http://www.sz.gov.cn/hdjlpt /zixun?let ter_dep_i
d=1609

szzfjsj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深
南香蜜立交西南侧深铁置业大厦17层公共服务部（
收）

投诉电话
：

投诉地址
：

投诉网址
：

信函地址
：

0755-12345

1.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福田管理
部):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2008号侨香村1栋裙楼复审
窗口2.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宝安
管理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288号华丰经济大
厦东侧2楼14号窗口3.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
金服务厅(龙岗管理部)：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龙岗
天安数码新城2号楼2层A202。

http://www.sz.gov.cn/hdjlpt /tousu?let ter_dep_
id=1609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深
南香蜜立交西南侧深铁置业大厦17层公共服务部（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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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5：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320路,718路，M240路，M375路，M382路，M507路，M558路，M377路至圣淘沙站； 罗宝线（地铁1号线）
西乡站C、D出口，机场线（地铁11号线）碧海湾站C出口。

中国建设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路9009号珠江国际中心D栋一楼中国建设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58371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站台：龙岗文化中心，351路、353路、365路、380A路、811路。地铁：3号线，龙城广场站，步行10-15分钟到珠
江广场。 （其他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
tp://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归集银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
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办公电话：各服务网点电话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
请谅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
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中信银行香蜜湖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香域中央花园香域街101号中信银行香蜜湖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暂不受理异地购房业务）
办公电话：0755-8270804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b729路，m312，m398至香域中央花园，地铁蛇口线（2号线）侨香B出口（往前走200米）（其他深圳市住房公
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tp://zjj.sz.gov.cn/xxgk/yww
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龙岗管理部）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龙岗天安数码新城2号楼2层A202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龙岗管理部）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95866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5：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16号线（龙坪线）：黄阁坑C出口；公交可乘M446,M589，M185，M386，M360，M276，M317到龙岗天安数
码城①；810，M229，M317，M446，M447，E27，862,M593，M139到龙岗中专。

招商银行建安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建安一路99号海雅缤纷城L164/L267招商银行建安支行公积金综合业务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74816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宝安交通运输局1站）m182路、m191路、m518路、m413路、m435路、m370路、m355路、m433路、m24
0路。公交（建行宝安支行站）395路、603路、606路、610路、704路、M235路、M553路。地铁5号线（灵芝站）A1出口，步行
约699米。

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福田管理部）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2008号侨香村1栋裙楼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厅（福田管理部）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3301762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5：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公交可乘坐73路、104路、316路、323路、B611路、B968路、M222路、M312路、M398路 至“翠海花园站” 蛇口线 (
地铁 2 号线)：侨香站C1出口。

中国工商银行红围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服务厅委托归集银行办理）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02号信兴广场1层地王购物中心G中国工商银行红围支行公积金业务综合窗口（暂不受理异地购
房业务）
办公电话：0755-2298342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 :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可乘坐3、10、12、85、101、203、214、215、223路至地王大厦公交站 罗宝线（1号线）、蛇口线（2号线）：大剧
院站D口 （其他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归集银行网点约360个，遍布深圳市各街道，具体请前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ht
tp://zjj.sz.gov.cn/xxgk/ywwd/jctq/）查询。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广东政务服务网

12下载日期: 2024-7-30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基础信息
	跨域通办
	审批信息
	审批结果
	受理范围
	受理条件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线下办理流程
	步骤
	材料清单
	收费项目信息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咨询方式与监督方式
	办理窗口


